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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中小企业会计准则是实

施差别报告制度的重要举措之一，

也是近年来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

问题。本文在对《中小主体国际财

务报告准则》的性质、适用范围、具
体内容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的基

础上，提出了我国制定中小企业会

计准则应选择 IFRS for SMEs 中国

化的策略。
中小企业会计与其他企业会

计一样，主要任务是提供财务报

告。但中小企业所提供财务报告的

目的与大型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

所提供财务报告的目的相比，存在

着较大差异。Micael 通过调查发现

“小企业财务报告主要用来满足税

务目的和贷款需要”。通过对有关

我国中小企业的会计核算与财务

报告情况的调查问卷的分析中发

现，有 95%中小企业财务报告主要

是用于纳税目的，而以满足内部管

理需要为目的的占到了 52%。因

此，由于编报目的不同，使得通常

的会计准则并不适用于广大中小

型企业，如果强制要求其与大型企

业或上市公司一样遵循传统会计

准则，则会由于“耗时”、“过于复

杂”、“费用过高”和“缺乏相关性”
等问题，而使中小企业无法承受。
专门针对中小企业另行制定一套

会计核算与财务报告准则规范，是

必要的、有益的。从实质上看，制定

中小企业会计准则也是实施差别

报告制度的一种措施。

一、中小主体国际财务报告

准则出台的背景概述

中小企业会计准则的制定问

题，以前只是个别国家或地区的个

别行动，而随着中小企业在经济生

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尽快制定一

套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会计准则

已经变成了一个全球性的话题，这

与联合国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

府间专家工作组（ISAR）的努力工

作，以及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
ASB） 对 ISAR 的积极响应是分不

开的。目前，英国、澳大利亚、斯里

兰卡、加拿大、马来西亚、新西兰等

国已制定了针对中、小企业的会计

准则；美国在部分准则中已开始注

意到差别财务报告问题；德国等国

家在商法中也有特别规定，要求中

小企业进行差别财务报告；欧盟、
ISAR 对中、小企业差别报告问题

制定了法令或指南；IASB 也 已立

项研究制定中、小企业国际会计准

则并已取得了最终成果。本文拟对

IASB 为全球中小企业会计准则的

制定所取得 的最新成果———中 小

主体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IFRS for
SMEs）予以比较和分析。

早在 2000 年 12 月，国际会计

准则委员会（IASC）即将离任的董

事会就提出：有必要制定一份专门

针对小企业的国际会计准则。2001
年，刚刚成立不久的 IASB 提出了

一个新的项目———制定适用于中

小企业（SMEs）的会计准则。理事会

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一个专家工作

组，为准则的制定以及制定过程中

可能存在的问题提供意见和建议。
在 2003 年下半年和 2004 年初的公

开会议上，理事会发布了一些用于

制定中小企业会计准则的基本方

法的初步暂行意见，并通过应用于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方式对这些

方法进行了测试。自此，IASB 为中

小企业制定国际会计准则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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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开始。该项工作大致分为三

个阶段，第一阶段以 2004 年 6 月

IASB 发布的《制定中小企业会计

准则的初步设想》的讨论稿为标

志 ； 第 二 阶 段 的 阶 段 性 成 果 是

2007 年 2 月发布的中小企业国际

财务报告准则征求意见稿 (之后，

IASB 在来自 20 个国家的 116 个

小企业中完成了对征求意见稿的

实地测试计划)；2009 年 7 月，一

份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国际财务

报告准则 （an International Finan-
cial Reporting Standard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ities， 简 称

IFRS for SMEs）由 IASB 正式对外

发布，标志着第三阶段工作完成，

同时也意味着 IASB 的该项项目

宣告完成。在 2010 年 1 月，其中文

译本《中小主体国际财务报告准

则》由我国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

会组织翻译并由中国财政经济出

版社出版发行。

二、实施差别报告制度的

最新成果—IFRS for SMEs

IFRS for SMEs 历经五年制定

而成，在制定过程中，IASB 在全球

范围内对广大中小企业进行了广

泛咨询，其目的是要制定出能让

各国普遍遵循的在全世界范围内

普遍通用的中小企业会计标准。
（ 一）IFRS for SMEs 的 性

质———一个独立的企业会计准则

中小主体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IFRS for SMEs） 是 IASB 为满足

中小企业需要而专门制定的、自

成 体 系（self-contained）的 一 套 会

计标准。它虽然是以完全国际财

务报告准则（full IFRSs）为基础制

定完成的，但相对于 full IFRSs，

IFRS for SMEs 中许多与资产、负

债、收益和费用有关的会计原则

都得到了简化，而与中小企业无

关的一些准则都被取消，其所要

求 披 露 的 信 息 数 量 也 大 大 减 少

了。为了进一步减轻中小企业的

负担，IASB 还规定 IFRS for SMEs
将每隔 3 年修订一次。

从 性 质 上 来 看 ，IFRS for
SMEs 是一个与现有会计准则体

系 full IFRSs 相并列的、独立的会

计准则体系。IASB 制定的两套会

计准则体系的关系如下图 1 所示。

作为一套会计准则体系，就需

要首先建立自己的理论基础 （即

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包括会计目

标、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会计要

素、确认与计量原则、财务报告体

系等。IFRS for SMEs 拥有自己完

整的理论基础，在准则第二部分

“概念和普适性原则”中就列出了

它的概念框架，包括会计目标；会

计信息质量特征（包括可理解性、
相关性、重要性（materiality）、可靠

性、实质重于形式、谨慎性、完整

性、可比性、及时性、效益和成本

之间的平衡）；会计要素（与财务

状况有关的要素有资产、负债、所
有者权益；与经营业绩有关的有

收入、费用）；确认与计量（包括资

产、负债、收入和费用的确认与计

量 ； 普 适 性 的 确 认 和 计 量 原 则

等）；权责发生制；财务报告体系

等。这些内容充分说明，IASB 在制

定中小企业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之

初，选择了分立法制定模式，并将

制定结果确定为是一个独立的会

计准则体系。
（二）IFRS for SMEs 的适用范

围——— 一种定性的标准

IFRS for SMEs 中将中小企业

确定为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

主体：第一，没有公众受托责任；

第二，向外部会计信息使用者提

供通用财务报表。
在 IFRS for SMEs 中，承担公

众受托责任的实体是指：拥有在

公开市场上交易的金融负债或权

益工具，或正在发行这样的工具

以备在公开市场交易 （公开市场

是指国内或国外证券交易所或者

场外市场，包括当地的和地区性

的市场）；将以信托方式持有大量

外部人士的资产作为其主要业务

之一，这类实体主要是指银行，信

用社，保险公司，证券经纪 / 经销

商，信托基金和投资银行等。而有

一些实体，比如旅行社、地产代理

机构、学校、慈善机构、合作企业

等，虽然也可能因为受到客户的

委托而以信托方式持有大量的外

部信托人士的资产，但是，如果这

些业务相对其主营业务而言是偶

然发生的，则这些主体不承担公

众受托责任。
根 据 以 上 标 准 ，IFRS for

SMEs 将中小企业与其他企业区

别开来，并规定不同性质的企业

应用不同的会计准则，具体可用

图 2 表示：

（ 三）IFRS for SMEs 的 内

容———基于 full IFRSs 的改进

国际商务论 坛

图 1 I ASB制 定 的 国 际 企 业会 计 准 则 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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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 for SMEs 是 以 full
IFRSs 为基础制定的。在准则的制

定过程中，IASB 在全球范围内对

广大中小企业进行了广泛调查咨

询，同时，经过在全球范围内发布

讨论稿、征求意见稿、以及在来自

20 多个国家的一百多个中小企业

中完成了对征求意见稿的实地测

试等环节以后，最终形成了 IFRS
for SMEs。

与 国 际 财 务 报 告 准 则（full
IFRSs） 以及各国的公认会计原则

（many national GAAPs）相比，IFRS
for SMEs 在 许 多 方 面 都 更 加 简

化，这些内容的简化大致可以分

为一下几种情况：

一是 IFRSs 中的一些内容因

为与中小企业无关而在 IFRS for
SMEs 中被取消，这些内容主要包

括每股收益、中期财务报告、分部

报 告、待 售 资 产 的 特 殊 会 计 处

理。
二是 IFRSs 中的一些会计政

策选择被更简单更适合中小企业

的方法所取代，如有关不动产、厂
房和设备以及无形资产重估价模

式会计政策的选择；有关金融工

具的政策，包括可供出售的金融

资产、持有至到期的投资、以及以

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的政策

选择；有关借款费用（Borrowing
costs）的政策选择、有关共同控制

实体 （Jointly controlled entities）的

会计政策选择；有关政府补助的

会计政策选择，以及有关投资性

房地产的会计政策选择等。
三是 IFRSs 中许多有关确认

和 计 量 的 原 则 在 IFRS for SMEs
中被简化，包括金融工具计量及

终止确认原则的简化；商誉和其

他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的

摊销；联营企业及合资企业中的

投资的核算；无形资产研发成本；

借款费用；有关不动产、厂房和设

备以及无形资产；员工福利；所得

税；生物资产以及用权益结算的

以股份为基础的支付等内容。
除了以上变化之外, IFRS for

SMEs 中所要求披露的信息内容

与 full IFRSs 中所要求披露的内容

相比，从整体上有了大幅度的减

少，所披露的内容也更加简单。相

对 full IFRSs, IFRS for SMEs 所采

用的表达方式也更加清晰易懂。

（四）IFRS for SMEs 与我国企

业会计准则的比较

我国目前通过《小企业会计制

度》来规范小企业的会计核算，提

供会计信息质量。但是，作为一种

制度，与 IFRS for SMEs 也没有可

比性。
IFRS for SMEs 与《企业会计

准则》相比，二者的差异主要体现

在如下方面：首先，在基本准则部

分,“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中，IFRS
for SMEs 特别指出，企业在运用

准则时要遵循“效益与成本之间

的平衡”原则，而我国《企业会计

准则》则没有相关的规定；对于会

计计量,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共列出

了包括历史成本和公允价值在内

的 五 种 计 量 属 性 , 而 IFRS for
SMEs 则只确定了历史成本和公

允价值两种计量属性。在具体会

计准则部分,相对于《企业会计准

则》，IFRS for SMEs 也取消了包括

生物资产、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债
务重组、套期保值、保险合同、石

油天然气开采、每股收益、中期财

务报告、分部报告、待售资产的特

殊会计处理等在内的内容。另外，

IFRS for SMEs 要求企业在报表中

披露的内容相比《企业会计准则》
也有了大幅度的简化，比如，在

《现金流量表》中，我国企业对应

披 露 的 现 金 流 量 提 出 了 基 本 要

求，要求企业根据不同情况对现

金 流 量 以 总 额 或 净 额 列 报 ，但

IFRS for SMEs 中并无此规定；《企

业会计准则》要求“企业应当在附

注中披露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

动现金流量的信息。至少应当单

独披露对净利润进行调节的”包

括资产减值准备等在内的十五项

项目，以及“以总额披露当期购买

图 2 企 业 应 用 不 同 的会 计 准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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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
的相关信息等内容，而 IFRS for
SMEs 并未对这些内容进行详细

规定等等。
可以看到，我国《企业会计准

则》与 IFRS for SMEs 相比，还是

有较大差异。总体而言，IFRS for
SMEs 是以中小企业的实际状况

为基础，以规范中小企业会计核

算、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但同时考

虑成本与效益原则，减轻中小企

业负担为出发点来制定准则的。

三、我国制定中小企业会

计准则应关注的问题

IASB 制定 IFRS for SMEs 的

目的，是为了制定出能让各国普

遍遵循的在全世界范围内普遍通

用的中小企业会计标准。为此，准

则制定过程中，IASB 在全球 20 多

个国家的一百多个中小企业中进

行了调查和测试，并最终将 IFRS
for SMEs 确认为是一份独立的文

件。但 从 实 质 上 来 说 ，IFRS for
SMEs 是 IASB 结合广大中小企业

以 及 中 小 企 业 信 息 使 用 者 的 特

点，对 full IFRSs 进行简化和修订

的 结 果。因 此 一 方 面 ，IFRS for
SMEs 与 full IFRSs 有许多相同或

相似的规定，另一方面，IFRS for
SMEs 也满足了广大中小企业低

成本、低费用、简单易用的会计处

理要求。
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

务报告准则趋同是我国会计准则

制定工作的目标之 一。 IFRS for
SMEs 的发布，必将促使我国进一

步关注广大中小企业的会计处理

问题，尽快实现我国中小企业会

计准则的出台。但是相对于国外，

我国中小企业的情况可能更加复

杂，因此，当前我们必须首先要关

注如下一些问题：

1. 准则制定模式选择。中小

企业财务报告问题已成为美国、
加拿大、应该、澳大利亚、爱尔兰、
新西兰等国家的会计机构讨论和

关注的主要议题，焦点主要集中

在准则制定模式的选择方面。目

前 , 国际上通行的模式主要有两

种，一种是一体法制定模式，另一

种是分立法制定模式。一体法是

指在一个会计准则框架下考虑和

处理中小企业问题并且在准则中

提供报告豁免条款的办法；分立

法则是指单独制定准则，使中小

企业拥有自己独立的准则体系。
比较两种方法，从短期看分立法

比较理想，但从长远看一体法更

可取。无论采用哪一种模式，都要

与本国经济的发展相适应，而我

国当前中小企业发展的现状决定

了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实施一体

法存在着较大的问题和障碍，而

采用分立法制定模式则更符合成

本 - 效益原则，也更有利于中小企

业经济的发展。
2. 准则实现方式的确定。方

式之一 就 是 IFRS for SMEs 的 中

国 化 ，即 以 IFRS for SMEs 为 基

础，结合我国中小企业的实际情

况，对 IFRS for SMEs 的有关条款

进行修订，使其成为适合我国中

小企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小

企业会计准则，其实质就是实现

IFRS for SMEs 在我国的应用。方

式之二则是我国中小企业会计准

则的国际化，即单独制定我国的

中小企业会计准则。这里可以参

考国际上的做法，以《企业会计准

则》的基础，结合中小企业特点，

通过对《企业会计准则》的修订实

现，但在准则制定过程中，要尽量

实现与 IFRS for SMEs 的趋同。其

实质是要实现我国未来的中小企

业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但这种

方式显然需要更多的人、财、物的

支出以及更长的时间。
3. 准则适用范围的界定。这

也是一个特别需要关注的问题，

中小企业会计准则适合在哪些企

业应用？什么样的企业属于中小

企业？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准

则制定的成败。在这点上，我国也

可以借鉴国际上的做法，采用定

性的方式来重新划分企业类型。
只有范围界定清楚了，所制定的准

则才能更具有可行性。另外，所制

定的准则还要具有一定的“弹性”，
要能使一些企业在应用准则时能

根据具体情况予以调整（但必须要

在相关报表附注中予以清楚的说

明）。这主要是考虑到一些特殊企

业，即既具有中小企业特点，又不

完全属于中小企业的企业，从而使

企业所做的会计处理、所提供的报

表信息能更加真实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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